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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性声明 

 

1.公司管理符合《认证机构认可准则》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所有活动符合本手

册及相关文件的要求。 

2.公司将遵守国家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CNSA相关要求，确保以独立、公正、可信、不歧视的

方式开展工作，并对认证决定负责。 

3.公司对客户的信息、认证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认证产品或服务有严格保密的义务，充分保障客

户的专有权，任何人未经客户同意，绝不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严格执行保密程序。 

4.公司全体员工本着公正的态度，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客观的评价，规范的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同等

优质的服务。不附加任何不合理不正当的财务或其他条件；不以供方的规模、是否某一协会/团体的成

员、已颁发证书的数量作为申请和认证的限制条件；对申请人不以任何带有歧视性的形式处理受理认

证要求,包括有意加速或拖延申请等歧视行为。 

5.认证决定的公正性和真实性，不受任何来自内外部的行政、商业、金融或其他方面不良影响的

干扰。 

6.公司具有独立开展业务的权力，可在组织机构、财务核算以及有关认证工作的管理制度等方面

保持相对独立。上级公司的各级领导和部门不会对本公司进行影响认证活动公正性的行政干预。 

7.公司建立有公正性委员会，委员会由与认证活动有关的代表组成，包括公司的代表、公司的客

户、制造商、供方、用户、合格评定专家、行业协会代表、政府监管机构或其他政府部门的代表及非

政府组织（包括消费者组织）的代表等，各方利益均衡,任何一方不处于支配地位。公正性委员会负责

对认证机构运作和认证活动有关的方针、原则及内容的公正性进行审议，对可能影响机构公正性的因

素进行分析，提出意见或建议。 

8.认证活动相关人员在认证及检测、检验、校准和检查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技

术秘密：认证及检测、检验、校准和检查数据及其结果均负有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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